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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豪（證期局專員）

隨著數位時代發展趨勢下，虛擬資產服務相關交易迅速發展，然鑒於虛擬
資產交易具匿名、跨境及不易追蹤之性質，容易成為詐騙活動的溫床，因此各
國已開始加強監管，以防止虛擬資產淪為不法利用工具。

另因虛擬資產之特性，具有較高的洗錢及資恐風險。因此，國際上許多國
家對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以下稱 VASP）及其交易業務之管理，
皆由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角度開始納管，並於此基礎上，採漸進方式強化業者
管理及消費者保護。

壹、主要國家對 VASP之監管模式

一、歐盟：專法監管模式

歐 盟 採 取 專 法 監 管 模 式， 透 過 制 定「 加 密 資 產 市 場 監 管 法 案 」

淺談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 
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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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s in Crypto-Assets，下稱 MiCA）統一規範虛擬資產之發行募
集、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之監管及不公正市場行為等議題。其涵蓋面向相
對其他國家較為廣泛，包括業者監管、發行人監管及一般市場參與者監管
三大部分。

（一）業者監管

MiCA 監管之業務相對其他國家更為廣泛，包括虛擬資產之保
管、交易平台、交換、經紀、承銷、顧問、資產管理及移轉業務。

具體而言，MiCA 先以總則形式規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之授
權、行為準則、審慎要求、治理要求、客戶資產保護、利益衝突、
委外及申訴處理等金融消費者保護等規定，並明定允許金融機構兼
營之相關規範。

針對個別業者，則依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之性質制定相應規
範。例如要求保管業者應制定保管政策，符合用戶資產分離要求；
要求交易平台須建立營運規則及公開成交價量；要求顧問業者須盡
特別的適合度評估義務等。

（二）發行人監管

針對發行人面之監管，MiCA 首先要求發行主體須為法人。其
關於發行人之義務主要係以資訊揭露為主，例如公開及申報白皮書
要求。值得注意者為，MiCA 並未要求虛擬資產之發行須經主管機
關許可。 

（三）市場參與者監管

MiCA 之市場參與者監管可分為詐欺、操縱以及內線交易三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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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及操縱市場部分，禁止任何人以詐欺等形式傳遞錯誤或誤
導信號，或將虛擬資產價格固定於異常或人為水準等不公平情形。
內線交易部分，禁止符合條件的內部人從事內線交易或建議他人從
事內線交易。

此外，並要求涉及虛擬資產交易之業者建立有效機制，以預防
和偵測市場濫用，並及時告知主管機關。

二、韓國：專法監管模式

韓國原先係以洗錢防制為監管主軸，但於 2023 年開始朝向以制訂專
法為方向之虛擬資產監管發展，並採取漸進立法模式逐步納入虛擬資產監
管法制。其根據虛擬資產市場的階段紀律方針的第一階段立法，先通過
「虛擬資產用戶保護法」，該法著重市場參與者面向以及業者的客戶資產
保管以及異常交易監控義務，然而其對於業者之納管等許可制要求，目前
仍暫時依賴「特定金融交易報告法」（即韓國之洗錢防制法）作為業者監
管的基礎。

基於上述漸進立法模式，韓國目前的虛擬資產監管對象僅有針對部分
業者以及市場參與者面向進行監管。至於發行人之監管目前尚無具體規範。

（一）業者監管

韓國目前業者監管之業務範圍，包括交易業務、經紀業務、移
轉業務以及保管業務。其於「虛擬資產產業法」中規範未經批准者
不得從事虛擬資產交易業務，且有意從事虛擬資產交易業務者，必
須獲得金融服務委員會頒發之虛擬資產交易業務許可證，並訂立對
於上開許可之初步授權等授權規定；此外並訂立虛擬資產分離存管
規定，規範虛擬資產經營者應將客戶之虛擬資產與其自有財產分開
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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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業者的用戶保護義務，韓國目前之監管重點包括客戶資產
保護、禁止任意阻止客戶提領款、針對不正當交易行為的調查並訂
立對策以及異常交易監控等。

（二）市場參與者監管

韓國針對其他市場參與者設有不公正交易行為禁止的規範，其
內容包含詐欺、操縱以及內線交易。具體規定為「虛擬資產用戶保
護法」第 10 條，其第一項禁止特定內部人的內線交易行為；第二項
與第三項禁止特定與一般性操縱行為；第四項禁止詐欺行為。

三、日本：修法監管模式

與歐盟與韓國制訂特別法規範虛擬資產不同，日本係利用修正既有金
融法規以導入虛擬資產監管。

日本國會首先於 2017 年 4 月通過「為因應資訊通信技術之發展等環
境變化之銀行法等一部修正法律」修正法案後，開始施行規範虛擬資產交
換業者之「支付服務法」，明文規定「虛擬通貨」之定義，引入業者之登
記制度，並針對其業務與監督加以規範，同時依該法制定細節性、技術性
事項之子法「關於虛擬通貨交換業者之內閣府令」。此外，於 2019 年 5
月將「虛擬通貨」之用詞改為「虛擬資產」。

此外，於 2019 年 5 月之同次修法法案中，日本於「金融商品交易法」
中增訂涉及虛擬資產之規定，以規範虛擬資產相關衍生性交易之廣告招攬
規範，以及虛擬資產相關交易之市場不正行為禁止等。

日本的支付服務法與金融商品交易法規範的對象包括虛擬資產業者
以及其他市場參與者，包括對於虛擬資產業者之登記、業務與監督之面向
以及禁止市場參與者從事不公正市場行為之面向。然而除穩定幣發行商以
外，日本目前尚未針對虛擬資產之一般發行人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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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者監管

日本支付服務法規範的虛擬資產業務內容包括交易業務、經紀
業務以及保管業務，此外於子法規範中尚有關於借貸業務的規定；
另外金融商品交易法中亦設有關於期貨業務。

依其規定，從事虛擬資產交換業者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登記，始
得為之。虛擬資產交換業務涵蓋交易業務（即虛擬資產之買賣或與
其他虛擬資產之交換）、經紀業務（即前開行為之行紀、居間或代理）
以及保管業務（即為前開行為所為之用戶金錢管理，或為他人管理
虛擬資產）。除前開支付服務法規定之三種業務外，日本於其子法
「關於虛擬資產交換業者之內閣府令」另有少數條文針對借貸業務
予以規範。

此外，金融商品交易法及於期貨業務，若金融商品交易業者擬
從事虛擬資產相關衍生性商品之業務，應向主管機關登記，並於登
記申請書附上記載其業務內容及方式之文件。

從事虛擬資產交換業務之業者應遵循支付服務法及其子法關於
虛擬資產交換業者之內閣府令之規定。其監管重點涵蓋資安、委外、
審慎要求、金融消費者保護、客戶資產保護、紛爭解決。例如業者
應妥適管理其營運系統與資訊安全，若將部分業務委託第三人，並
應確保其執行業務之品質。在審慎要求之層面，業者應有一千萬元
以上之資本額且淨資產額並非負值，否則主管機關將拒絕其登記，
若已登記則得撤銷其登記。針對金融消費者保護，業者應於廣告招
攬與契約訂立時揭露虛擬資產相關資訊與透過一定方式從事勸誘，
並於交易時揭露交易所生影響以及利益衝突等相關資訊。此外業者
應建立申訴處理與紛爭解決之機制，但日本目前尚無指定的紛爭解
決機構，故虛擬資產交換業者應自行採取虛擬資產交換業之「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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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措施」與「紛爭解決措施」。最後，針對客戶資產保護，業者
應將用戶之法幣或虛擬資產與自身之法幣或虛擬資產分離保管，僅
於為確保用戶之便利並使虛擬資產交換業務順利進行所需範圍內，
得將最多 5% 之用戶虛擬資產儲存於熱錢包，同時應準備相同數量
之履行保證虛擬資產，且與其他虛擬資產分離保管。

此外，從事虛擬資產期貨業務之業者另應遵循金融商品交易法
之規定，相關規定主要針對廣告推銷、客戶資產分離保管與運用，
以及客戶保護之方面予以要求。

（二）市場參與者監管：包含詐欺以及操縱，但未規範內線交易。

日本針對其他市場參與者亦設有不公正交易行為的規範，但其
規範內容主要與詐欺與操縱市場有關，相對並未規範內線交易行為。
對於虛擬資產與虛擬資產相關衍生性商品之交易，金融商品交易法
禁止任何人對其從事 1. 不正行為、2. 詐欺、暴力或脅迫之行為、3. 操
縱行為，若從事者，行為人將面臨刑事處罰。

四、英國：洗錢防制監管模式

英國對於虛擬資產的監管目前仍係以其洗錢防制規則作為監管之主
軸，並輔以虛擬資產金融促銷規則等規範對廣告加以監管，此外在交易面
上開放虛擬資產 ETN 於倫敦證券交易所當中進行交易。雖然英國已經有
上述之立法規定，但其監管的領域和面向仍然十分不足，故英國政府當局
目前也積極研擬透過訂立專法的模式來進行監管，立法目標上逐步朝專法
模式靠攏。

受到上述以洗錢防制作為監管主軸的影響，英國監理架構中規範的對
象係以虛擬資產業者為主，且主要以虛擬資產交易服務供應商及託管錢包
為主，而未拓及至發行人及其他的市場參與者等層面。就業者監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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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於 2023 年另開展虛擬資產促銷監管，利用洗錢防制法引入業者的洗
錢防制登記要求延伸開展促銷監管，涵蓋業務包括交易業務、經紀業務以
及保管業務。

具體而言，在針對業者的洗錢防制要求當中，主要係要求業者向 FCA
進行登記、取得許可；且對業者及其負責人、董事、高階經理人的資格設
有限制，禁止曾犯特定罪行的人士從事該種業務，FCA 亦會對該人是否
係從事該虛擬資產業務的適當人選做出審核。此外，規則中也要求業者在
內部控制上也須記例洗錢風險之控管機制及其他相關之控制程序（紀錄保
存、專責人員之設置等）。

五、香港：洗錢防制監管模式

香港亦係以洗錢防制監管為基礎，惟其監管內容不僅限於洗錢防制，
而是透過洗錢防制法（「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簡稱「打
擊洗錢條例」）授權主管機關（包括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
監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等）制訂
各金融監管面向的規範。包括下述之涉及虛擬資產交易、保管等業者，與
市場參與者之行為，均係以洗錢防制登記為基礎開展金融監管。

整體而言，香港主要係以虛擬資產交易平台作為其主要的規範對象，
並以此展開相關業種之管理。例如香港對於相關中介人之客戶款項、向客
戶揭露、處理客戶資產常設授權等雖各有獨立規範，惟其規範之文字與內
涵多能於「適用於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營運者的指引」中找到近似之規定。
於監管內容上，香港目前的監管內容主要涵蓋業者及市場參與者面向，目
前尚不及於發行人面向。

貳、	 我國對 VASP管理之發展進程

金管會奉行政院指定擔任「具金融投資或支付性質」虛擬資產之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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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即開始參考國際趨勢，以洗錢防制為基礎，採漸進強化業者管理及消費者
保護策略逐步納管。有關 VASP 相關事項之管理，金管會係依漸進納管方式，
共分為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布「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開始納管 VASP：

（一）	金管會於 110 年 6 月 30 日參考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FATF）指引，依據洗錢防制法規定發布「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
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規範為他人從事虛擬資產相
關活動為業者屬 VASP（包含個人幣商），應先向金管會完成洗錢
防制法令遵循聲明後始得從業。違反者將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依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 6 條第 4 項規定
處罰。

（二）	持續督促 VASP 確實執行洗錢防制措施：VASP 洗防辦法規範其執
行業務時，應執行確認客戶身分、紀錄保存、大額現金及可疑交易
態樣申報等措施，違反者可依法處罰。

（三）	對 VASP 執行金融檢查：金管會於 111 年已完成 3 家 VASP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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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之訪查，112 年已對 4 家業者辦理專案檢
查，113 年起該等事業已新增列入年度檢查實施對象，確保業者遵
循規定。

二、第二階段－積極推動設立 VASP同業公會並制定自律規範管理：

（一）	金管會於 112 年 9 月 26 日，為強化 VASP 客戶權益保護，經參考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歐盟 MiCA、日、韓、港有
關規範，訂定「管理虛擬資產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指導原則」。

（二）	督導 VASP 同業公會設立並訂定自律規範 :VASP 公會業於 113 年
8 月 30 日獲內政部核准正式成立，金管會已督導該公會訂定「上
下架審查」、「客戶保護」、「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打擊詐
欺犯罪暨產業聯防機制作業」、「資訊系統及安全管理」及「資產
分離保管」等 6 份自律規範，並加入罰則以強化自律，同時加強與
公會間合作，促進產業健全發展。

三、�第三階段－於洗錢防制法增訂 VASP 洗錢防制登記制及對非法業者課以刑
事責任，以加強管理，並於子法中採差異化管理：

（一）	鑑於未完成洗錢防制登記之 VASP 恐遭犯罪分子利用，且現行司法
偵辦過程經常遭遇不法分子佯稱其為個人幣商以規避其責任，故為
強化我國金融秩序及國家安全，爰經金管會與法務部多次研商，參
考國際上主要國家對於未取得執照或註冊之 VASP 訂有刑事責任之
立法例，於洗錢防制法增訂未依規定登記而從事業務之 VASP 課以
刑事責任。

（二）	金管會依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新增第 6 條第 2 項之
授權，訂定「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
規範 VASP 進行登記之申請條件、程序、撤銷或廢止登記及其他應
遵循事項，已於 113 年 11 月 30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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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階段－推動虛擬資產管理專法立法，以有效納管市場行為：

（一）	考量洗錢防制法第 6 條仍屬洗錢防制之條款，金管會所訂之授權子
法仍有不得逾越母法授權之限制，應審慎處理有關 VASP 對消費者
保護及財務業務等規範之訂定。

（二）	另考量國際間亦有 VASP 專法，為與國際接軌並完善我國市場監理
及交易人權益保護，金管會於督導公會訂定自律規範及與法務部商
討修訂洗錢防制法之同時，已於 113 年 1 月就國際監管制度規範
重點進行委外研究，作為後續研訂 VASP 監管專法之參考，預計於
114 年 6 月將 VASP 專法草案提報行政院。

參、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

洗錢防制法於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公布，基於洗錢防制目的之管理，於
第 6 條第 1 項增訂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之洗錢防制登記制度，並於
第 6 條第 2 項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洗錢防制登記之申請條件、程序、
撤銷或廢止登記、虛擬資產上下架之審查機制、防止不公正交易機制、自有資
產與客戶資產分離保管方式、資訊系統與安全、錢包管理機制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爰金管會依據洗錢防制法第 6 條第 2 項之授權，訂定提供虛擬資產
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下稱本辦法），重點說明如下：

一、�依 FATF 40 項建議中第 15 項建議之註釋，建議各國辦理 VASP 之洗錢防
制登記時，應採取必要措施避免罪犯成為 VASP 之實質受益人或擔任管理
職位，爰於本辦法規定負責人或實質受益人之消極資格條件，申請者於申
請洗錢防制登記時，應出具符合資格條件之聲明書，並建議主動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二、�為使擬申請洗錢防制登記者能瞭解向金管會申請之程序及應檢附之書件，
於本辦法規範申請者應檢具本條所定申請文件，送由金管會指定之機構轉
送金管會程序，爰申請者應委託符合資格之會計師複核其防制洗錢及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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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檢視申請者是否已具備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條件、其防制洗錢打擊資
恐作為及內部控制制度是否能有效執行。

三、�VASP 依其提供服務之內容，可區分為虛擬資產與法幣間之交換、虛擬資
產間之交換、進行虛擬資產之移轉、保管、管理虛擬資產或提供相關管理
工具、參與及提供虛擬資產發行或銷售之相關金融服務等 5 種類型，考量
各類型之業務複雜程度差異甚大，爰本辦法除明定虛擬資產交換商、交易
平台、移轉商、保管商及承銷商等類型之定義外，並以差異化方式進行管
理，要求 VASP 除應遵循一般事項之規範外，並應依其業務種類遵循下列
事項：

（一）	虛擬資產交換商：應公告其交換服務之內容、訂定及公告其交換規
則等事項。

（二）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應建立虛擬資產上下架審查機制、訂定及公告
其交易規則、建置防止不公正交易機制等事項。

（三）	虛擬資產移轉商：應訂定及公告其虛擬資產移轉規則等事項。

（四）	虛擬資產保管商：應將保管之客戶資產與其自有財產分離保管、訂
定及公告明確之保管政策及程序、設置對帳措施等事項。

（五）	虛擬資產承銷商：應公告其承銷虛擬資產之資訊、訂定及公告其虛
擬資產承銷規則等事項。

四、�考量本辦法施行前，部分 VASP 已依金管會 110 年 6 月 30 日發布之虛擬
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向金管會完成虛擬通
貨事業洗錢防制法令遵循聲明，為使上開業者有合理時間轉換辦理本辦法
規範之洗錢防制登記，爰於本辦法明定已完成法令遵循聲明 VASP 最遲於
114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登記之過渡條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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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虛擬資產屬新興且高度複雜之商品，社會大眾從事相關交易前，應充分瞭
解其運作模式，並注意其風險。金管會將持續蒐集國外最新監理發展、與業者
保持良好溝通，逐步完善 VASP 法制並優化監管環境，以促進 VASP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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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境內外 VASP 主動向本會完成洗錢防制登記，以提供國人合規之虛擬資產
服務，並將透過發布新聞稿及周邊單位、VASP 公會辦理相關宣導活動等方式，
向民眾傳遞正確之虛擬資產觀念，及提醒民眾應透過已向金管會完成洗錢防制
登記之 VASP 買賣虛擬資產，以確保其權益。

金管會再次提醒，擬從事 VASP 業務者，應確實依洗錢防制法第 6 條第 1
項及本辦法規定，向金管會完成洗錢防制登記後，始得在我國境內提供虛擬資
產服務，違反規定者，將負有同條第 4 項、第 5 項之刑事責任。

~ 投資股票小提醒 ~

公司治理好，投資少煩惱。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及公司治理指數成
分股，可做為您投資股票之參考。 
（參考網址http://cgc.twse.com.tw/）


